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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农农发〔2020〕21 号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修改《吉林省农药经营
许可审查细则（试行）》和《吉林省限制使用农药
定点经营许可规定（试行）》部分内容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农业农村局，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，长春

新区农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

视电话会议，全面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结合实际，

对照梳理了《吉林省农药经营许可审查细则（试行）》和《吉林省限

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许可规定（试行）》两部规章，现决定对部分条

款予以修改，请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工作中遵照执行。

一、将《吉林省农药经营许可审查细则（试行）》第五条第一款

修改为：“首次申请农药经营许可、经营范围增加限制使用农药或者

营业场所、仓储场所地址发生变更的，申请人应当按照《农药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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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的规定提交材料。

（一）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表原件；

（二）申请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声明原件；

（三）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带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（五）经营人员的学历或培训证明复印件；

（六）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地址、面积、平面图等说明材料及

照片原件或复印件；

（七）用于记载农药购进、储存、销售等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管

理系统、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设备、安全防护、仓储设施等清单

及照片原件或复印件；

（八）有关管理制度目录及文本原件或复印件。”

二、将《吉林省农药经营许可审查细则（试行）》第十二条修改

为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根据申请经营许可的内容确定审查

形式。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进行实地核查：

（一）首次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的；

（二）已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，拟增加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

范围或更改经营、仓储场所地址的；

（三）上级农业部门委托实地核查的；

（四）设立分支机构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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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材料审查意见中建议需要实地核查的；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免于实地核查：

（一）申请农药经营许可延续的；

（二）变更农药经营者名称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住所、减

少分支机构和经营范围的。”

三、将《吉林省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许可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

三条修改为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区域内限制使用

农药定点经营工作的跟踪管理，每年年末上报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

营情况。对区域内因撤销、吊销、注销等原因造成经营点减少，或

原未达到规模限额需要补齐或增加经营点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农业

部门负责申报和具体审核工作。”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
2020 年 12 月 15 日


